受理遺失物報案作業程序
一、依據：
（一）警察偵查犯罪手冊。
（二）警察機關受理刑事案件報案單一窗口實施要點。
（三）內政部警政署98、05、26警署刑司字第098012413號函頒新修正「警察機關辦理拾得遺失物應行注意要點」。
二、流程：
	流程
	權責人員
	作業內容

	
 (
受理報案
)

 (
如係遺失財物須製作訪談筆錄
)


 (
無主財物
)


 (
是
)
 (
登入拾得物系統輸入資料，列印「遺失物收據」予拾得人
) (
否
)




 (
遺失人填寫「遺失案件證明申請書」
)



 (
發遺失證明給遺失人
) (
協助民眾重新申辦證件、金融、信用卡掛失止付及申請遺失證明等為民服務事項
)





 (
填寫工作紀錄
簿
)
	 (
各受理單位人員
) (
各受理單位人員
) (
各受理單位人員
) (
各受理單位人員
) (
各受理單位人員
) (
各受理單位人員
) (
各受理單位人員
)
	

一、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詳載遺失物品名稱。

二、如屬有價證券（股票、支票、匯票等）或當事人欲申請報案證明時，應請其填寫「遺失案件申請證明申請書」（含遺失事、時、地、物），另製作遺失訪談筆錄。

三、如係遺失財物需製作訪談筆錄。

四、受理民眾拾得無主物品，如係屬現金、金飾或其他有價財物，應登入警政署知識聯網「拾得遺失物系統」，輸入遺失物品及拾得人等資料，列印「遺失物收據」予拾得人。

五、遺失身分證、信用卡、金融卡等資料者；應告知或協助民眾重新申辦、掛失止付等手續，並告知警務段第二組審查全案後，郵寄報案證明書給遺失人。


六、將受、處理情形簡略登記於工作紀錄簿。




七、將遺失訪談筆錄、「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等詳載併相關文書及遺失物送警務段第二組簽收。

	 (
移警務段
(
刑事組
)
辦理
)          


 (
公告協尋
(
網路公告及一般公告
)
)






 (
是
否
資料彙簽
核定
)









 (
公告無主物
)

 (
登入拾得物系統，輸入公告字號及遺失物遺失之時、地等資料
料
。
)




 (
發
  
件
)
	 (
各受理單位人員
)















 (
第二組
(
刑責區
)
承辦人
)








 (
段  
長
)





 (
第二組
(
刑事組
)
承辦人
)



 (
第二組
(
刑事組
)
承辦人
)
	八、第二組(刑事組)承辦人接收案件後，簽核公告協尋遺失物，及分案交各刑事責任區員警深入追查及協尋，如涉刑事案件如侵占、竊盜、偽造文書啟動偵查後辦理移送。






九、彙整相關資料簽請核示。







十、經段長批示核准。



十一、登入拾得物系統，輸入公告字號及遺失物遺失之時、地等資料。






十二、將公告於網路發布並寄發一般公告文書至受理單位於適當公共處所公告。





